
（一）权利

通过随机抽取方式，参与中国科协科技人才举荐和表彰

奖励评审工作。获得电子聘书，作为参与中国科协评审工作

的“唯一”身份认证和荣誉标识。自愿选择是否参与评审工

作。按规定获取与评审工作相关的材料。根据有关规定，获

取劳务报酬等。根据评审工作质量，经专家本人同意后，由

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推荐至有关单位作为专家。

(二)义务

严格遵守法律、法规和评审工作纪律及保密规定。不得

泄露在评审过程中知悉的技术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。

不得泄露评审内容、过程及结果等重要信息。严格履行回避

要求，独立开展评审工作，客观、公正做出判断并提出评审

意见。不得委托他人代评等。


